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管理會審查標準
類別 項          目 核發金額 審   查   原   則
死亡 執行勤務時遭受歹徒暴力攻

擊，或於執行救災(難)現場、
救護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現場
遭受外力撞擊致死者

300萬 前項遺族領受生活安全金順序，比照
公務人員撫卹法相關規定辦理(第一順
位：父母、配偶及子女)。證明文件：死
亡證明書、除戶之戶籍謄本、安全金請
領順序系統表、代表同意書等。執行勤務發生意外致死 100萬

殘廢 執行勤務時遭
受歹徒暴力攻
擊，或於執行
救災(難)現場、
救護現場、處理
交通事故現場
遭受外力撞擊

全殘廢者 300萬 殘廢，且其生活自理能力巴氏量表評
量指數 60分以下者，自殘廢確定日起，
每月發給聘僱家庭看護工費用(  並  應每  
半年提出申請，檢具巴氏量表及當事
人申請時之戶籍謄本  )  ，以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所定外籍家庭看護工最高薪資
為限，不足半個月者，以半個月計算。

證明文件：巴氏量表、病症暨失能診斷

證明書、全民健康保險居家照護申請書

等。

半殘廢者 100萬

部分殘廢者 50萬

執行勤務發生
意外

全殘廢者 100萬 殘廢等級，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
付標準表認定之。證明文件：  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
級證明書  (  公教人員保險殘廢證明書  )  。  

半殘廢者 50萬

部分殘廢者 25萬

受傷 傷勢嚴重住院急救，有生命
危險者

10萬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
之急救證明文件。

證明文件：病危通知單

傷勢嚴重住院，有殘廢之虞
者

8萬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
之重大手術(如附表)診斷證明書，且
經醫師評估有殘廢之風險。

連續住院 6日以上，按日加
發新臺幣1,500元 

1萬 4,000

~5萬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
之診斷證明書。

※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5萬元

連續住院未滿6日者 1萬 2,500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
之診斷證明書。

執行勤務時遭受歹徒暴力攻擊，或於執行救災（難）現場、救護現場、處理交通事故
現場遭受外力撞擊致受傷者，依前款各目所定基準加一倍發給。
協勤民力受傷住院且無薪資者，發給住院
期間無法工作之生活費用，以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公告之基本工資(17,880元)按住院
日核算。

協勤民力係志願、義務性質，其因公執
勤受傷住院期間無法工作，家庭無收
入，生計堪虞，給予急難救助。

證明文件：村里長證明文件

備註 一、依據：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辦法。

二、適用對象：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

三、發給條件：執行勤務發生意外；執行勤務時遭受歹徒暴力攻擊，或於執行救災

(難)現場、救護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現場傷亡者為限。與執行勤務無直接因果關係

之事故、猝發疾病，均不得發給安全金。



附表

 重大手術名稱及部位表 

ㄧ、頭部：開顱手術(穿顱術及穿刺術除外)。 

二、眼部：摘除眼球手術者。 

三、心臟：心臟手術者。 

四、上肢：一上肢腕關節(含)以上施行截肢手術或鋼釘(板)固定者。 

五、手指：含拇指或食指在內有四指以上自掌指關節以上施行截指手

術者。 

六、下肢：一下肢踝關節(含)以上施行截肢手術或鋼釘(板)固定者。 

七、足趾：一足五趾自蹠趾關節(含)以上全部截除手術者。 

八、生殖器官：生殖器官切除手術者。 

九、植皮術：燙、灼傷嚴重需施行植皮手術者。 

十、腎摘除手術。 

十一、 肝臟手術者。 

十二、 膽囊除者。 

十三、 胃部切除者。 

十四、 肺葉切除者。 

十五、 脾臟切除者。 

十六、 胰臟切除者。 

十七、 尿毒症洗腎手術者。 



十八、 結石症行體外震波碎石手術者。 

十九、 胸腔手術者。 

二十、 脊柱側彎矯正行鋼釘(板)固定手術者。 

二十一、骨髓移植手術者。 

二十二、顯微斷指再接手術者。 

二十三、顎骨領骨嚴重骨折以鋼釘及鋼線行手術者。 

二十四、腰椎椎間盤突出行椎間板切除手術者。 

二十五、膝關節十字韌帶整型髖骨間雙側韌帶移植手術者。 

二十六、惡性骨腫瘤，行廣泛性切除及重建手術者。 

二十七、肛門腫瘤，腹部會陰切除術者。 

二十八、陰莖腫瘤行全部之截肢者。 

二十九、耳全截除行顯微重建手術者。 

三 十、咽部各種病變，咽部切除術(外側部)併舌切除術者。 

三十一、肩鎖骨關節脫臼以鋼釘(板)固定手術者。 

上、下肢關節名稱、部位說明圖表




